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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2019]3号 

 

北京理工大学生命学院研究生转学科（专业）实施细则 

（试行） 

根据《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管理规定》、《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实

施细则》、研究生院转学科（专业）的相关规定，特制定本学院研究生转学科（专

业）实施细则。 

一、适用对象：我校双证在籍研究生（不含外国留学研究生）。已正式入学

的研究生在学习期间对拟转专业有兴趣的，可以申请转学科（专业）。 

    二、转入条件：研究生转学科（专业）的所有工作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研究生申请转学科（专业）基本条件请参见《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学籍管

理实施细则（试行）》，此外，还应满足以下条件： 

    生物学、生物工程： 

    （1）研究生阶段个人培养计划中的修读课程无不及格；通过英语六级；学

科组织转专业考核（包括笔试和面试）； 

    （2）处于入学第一学期内的研究生新生、第六学期——第八学期内的博士

研究生，处于入学第一学期内的研究生新生、第四学期——第六学期内的硕士研

究生，本学科不予接收转学科（专业） 

    生物医学工程：研究生阶段有不及格科目的学生原则上不接收。 

三、转入本学科（专业）的考核内容。 

学科（专业） 考核内容（专业综合测试） 

             内容 

名称 

笔试（满分 100分） 

合格成绩不低于 60分 

面试（满分 100分） 

合格成绩不低于 60分 

 

生物学 

博士 生物化学、现代分子生物

学、现代生物化学分析方法

等课程内容 

基本生物学知识、科学思维意识

及方法等 

硕士 包括生物化学、细胞生物

学、微生物学、生物化学分

析等课程内容 

基本生物学知识、人文素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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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工程 

硕士 生物化学、细胞生物学、微

生物学、基因工程等课程内

容 

生物工程基本知识、人文素养等 

 

 

 

生物医学工程 

博士 /

硕士 

无 视不同本科专业背景，在生物医

学工程学科范围内进行有侧重

的综合能力知识测试； 

对研究生转专业的理由以及生

物医学工程专业学科做重点考

察，学生应明确研究课题内容，

并说明自己已做准备情况。 

各学科面试小组由责任教授小组成员和拟选定的导师组成（博士层次应由博

导构成）。 

    四、转出本学科（专业）条件。 

    参见《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生物学/生物工

程转出本学科（专业）的研究生需要符合以下条件：  

    1、博士研究生仅在本学科完成学校和学科规定的第一学期——第六学期的

课程、培养方案所规定的培养环节及内容即第七学期后不允许转学科（专业）；      

2、已完成本学科所规定的课程学分、转学科（专业）之前时间内所规定的

各培养环节； 

    3、有充分的转专业的理由，如已选修拟接收学科（专业）两门以上的专业

课并开展有切实的课题研究。 

    4、有相关部门开具的在此后的时间内不适合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证明。 

五、办理材料 

（1）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学籍异动申请表（2019年 8月发布），双面打印； 

（2）申请人及导师共同签字的研究生转学科（专业）后的培养计划，应包

含但不限于已修学分、开题完成情况、中期完成情况、培养环节完成情况、后续

培养计划、预计毕业时间等； 

（3）转入生物医学工程学科还需提供研究生已学科目以及本科生、硕士研

究生阶段所学课程的成绩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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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办理时间、流程 

各学科每年春季学期校历第 11-12周、秋季学期校历第 14-15周集中受理研

究生转学科（专业）申请，其余时间不予受理办理。 

学院审核通过，且将研究生的申请材料和学院意见于学院网站、公示栏进行

不少于五个工作日的公示。公示无异议的，报研究生院备案。办理流程参见《北

京理工大学研究生学籍异动办理流程》。 

八、相关说明 

研究生将申请表及相关材料交至学院，学院将在集中受理期第一周内对申请

表及证明材料的规范性、完整性与真实性进行检查，经检查无误后受理申请材料，

并予以登记。申请表及材料不规范、不完整、不真实的不予受理。所交材料原则

上概不退还。 

本办法自 2019 年 11 月 15 日起实施，由生命学院负责解释。未尽事宜按

《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管理规定》《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试

行）》规定执行。 


